
｢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-助學金」申請說明 

一、 申請時間：112 年 9 月 11 日至 10 月 20 日止。 

二、  

 

 

 

三、 補助金額（單位：新臺幣/元/每一學年）： 

現行弱勢助學計畫 方案實施後修正計畫* 

對象：學士班、碩博士班 對象：學士班 

全戶家庭年所得 
補助金額 

(新臺幣/元) 
全戶家庭年所得 

補助金額 

(新臺幣/元) 

30 萬以下 16,500 

70 萬元以下 20,000 超過 30 萬~40 萬以下 12,500 

超過 40 萬~50 萬以下 10,000 

超過 50 萬~60 萬以下 7,500 

70-90 萬元 15,000 

超過 60 萬~70 萬以下 5,000 

*依教育部「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其配套措施方案」公告辦理，俟立

法院審議通過後，預計於 113 年 2 月(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)實施。 

※ 上學期申請，下學期依新計畫扣抵減免學雜費。 

※ 經審核通過學生，如未完成上學期學業(如休學)，下學期減免一半金額。 

※ 碩博士班助學金仍維持現行弱助計畫 

四、 申請手續： 

於每學年第 1 學期規定申請期間至本校「教學務系統」申辦並列印出申請書紙

本，並於申請書上簽章後，併同申請應繳附文件於申請期限前檢送至生活輔導

組，倘經審核通過後將逕於第 2 學期註冊繳費單扣除補助金額。 

五、 申請應繳附文件  

1. 於教學務系統線上申請後列印申請表並簽章。 

2. 申請時「3 個月內含完整詳細記事」之「全戶戶籍謄本正本」或「最新換發之

新式戶口名簿影本」1 份(含學生本人及父、母或法定監護人，父母不同戶籍

者請附雙方戶籍文件，學生已婚者另附其配偶。 

http://ais.ntou.edu.tw/


3. 弱勢助學計畫切結書。 

4. 前一學期成績單(成績需達 60 分以上，新生免附)。 

六、  

1. 同學只能在教育部之「二個學期的學雜費減免」及「一個學年的弱勢助學金」

二者擇一申請。 

2. 同一教育階段所就讀之相當年級已經請領有助學金者，不得重複申領!! 

3. 如未能於上學期提出申請，則不予減免!!(請務必依期程提出申請) 

4. 已申請政府其他助學措施者，僅能"擇一申請"，不得重複申請本計畫助學金!! 

學生心理假實施方式 

為促進心理健康，自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，學生因需要調適心理致無法出席課程，得

請心理假，茲臚列本假別重點如下： 

一、 每學期以 5 日為限，續假以「病假」論。 

二、 請假 1 日免附證明文件。 

三、 請假日數累計達 2 日（含）以上者，「教學務系統」將通知導師優先關懷，必要時

導師得轉介至諮商輔導組。 

四、 請假日數連續 3 日（含）以上者，請假時須檢附醫療機構或心理諮商機構證明。 

五、 校內學期考試期間，則須另依本校「學生考試期間請假辦法」，向教務處註冊課務組

或進修推廣組辦理。 

六、 檢送學生心理假文宣如下圖，惠請協助轉知所屬學生知悉。 


